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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遇到“直签保录”“高薪内推”？别轻信！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一段时间以来，“直签保录”“高薪内
推”等骗局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
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集中查处了一批

“黑职介”，虚假招聘，“直签保录”“高薪
内推”，“招转培”“培训贷”，违规收费等
违法违规案件。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非法职业中介——

重庆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未取
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通
过某网络平台公司账号“某某便民”为
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收取服务费
用。对该公司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行为，属地人
社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罚款。

山东青岛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通过某网络平台转发其他用
人单位招聘信息引流，以招聘服务名义
收取反映人咨询费35万元。对未经许
可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违法行为，属地
人社部门已按程序予以行政处罚，并将
涉嫌诈骗犯罪线索通报公安部门。

“直签保录”“高薪内推”——

吉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安排
吉林市某集团有限公司文职内勤岗位
（文字综合）为由，与反映人签订职业介
绍协议，收取信息咨询服务费20万元，

存在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招聘为名牟
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行为，且涉及金额
巨大，涉嫌诈骗犯罪。属地人社部门将
案件材料通报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处理，并将依法吊销该公司人力资源服
务许可证。

江苏徐州某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在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情
况下，通过某网络平台账号“铁路行业
就业推荐”发布包括“某地铁车辆维保
检修员”等招聘信息。该公司与反映人
签订《就业协议书》，承诺推荐其入职某
地铁公司，约定就业服务费5.8万元并
缴纳定金1.8万元。后反映人因未成功
入职要求退款，该公司以各种理由推
诿。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做出行政处罚，将该
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等材料通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陕西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承诺
办理西安市公办学校教师编制岗位为
名，先后向多人收取13万元至20万元
不等的中介服务费，后未能兑现入职承
诺且拒绝退费。对此，属地人社部门已
对该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涉嫌
诈骗线索通报公安部门。

“招转培”“培训贷”——

江苏盐城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
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长期通过某
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帖文，推荐兼职岗

位并以话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收取
培训费用，培训后推荐求职者在某某兼
职等三家公司网站平台领取兼职工作
任务，求职者要求解除培训协议申请退
费时，则通过短信、律师函、法院诉讼等
形式催收违约金，涉嫌虚假宣传、超范
围经营、诱导消费等。属地人社部门依
法责令其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将涉
嫌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和诱导消费等
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处理，督导网络平台下架相关招聘信
息并暂停公司账号发布功能。

山东青岛某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在
某网络招聘平台发布化妆师助理招聘
信息，有人来面试则声称其没有工作经
验，需要培训两个月。其后求职者与青
岛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参加培
训。经查，某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并无化
妆师岗位，其发布招聘化妆师助理信息
且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存在提供虚假
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等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某科技有限公司
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组织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为。属
地人社部门责令上述公司限期改正，关
闭职业中介、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

四川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招聘
新媒体运营相关岗位为名，诱导求职者
报名后称其无行业经验，需参加为期44
天的培训，培训费用19800元，求职者
通过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对该

公司在未取得职业技能培训许可的情
况下，以招聘名义诱导求职者参与培训
牟取不正当利益行为，属地人社部门依
法立案调查，责令该公司停止培训活
动、退还所收费用。

违规收费——

河南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与员
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存在以“垫付培
训费”为由约定克扣员工工资的条款，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关于不得扣押劳动者证件、财物及不得
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收
取财物的相关规定。针对调查发现的
问题，属地人社部门责令其立即纠正劳
动合同中的违法违规内容，废除有关以

“垫付培训费”为由克扣工资的条款，要
求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上海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上海
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并
派遣驾驶员11人，但逐月扣除部分工
资作为风险押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扣押劳动者
证件、财物及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财物的相关规定。
对此，经属地人社部门督促，该公司退
还收取的风险押金4.9万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醒求职者
提高警惕，严防求职陷阱，如权益受到
侵害，请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举报反映。 据新华社

水银体温计将“退出历史舞台”
禁产背后有何缘故

新华社记者

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
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产
品。这标志着水银体温计即将正式退
出历史舞台。

看似“便宜又好用”的老式水银体
温计为何要禁产？根据原环境保护部
会同相关部委2017年发布的第38号公
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自2017年8月
16日起对我国生效，其中明确“自2026
年1月1日起，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
含汞血压计。”

为贯彻落实公约和第38号公告，做
好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产品的注
册和生产有关工作，国家药监局于2020
年10月发布关于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
约》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1
月1日起，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
含汞血压计产品。

根据这项通知，已经取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的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产
品，原注册证在证书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注册证有效期届满可以申请延续注册，
但限定其注册证有效期不得超过2025
年12月31日。已经按照医疗器械受理
的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产品，继续
按照医疗器械进行审评审批，准予注册
的，发给医疗器械注册证，限定其注册证
书有效期不得超过2025年12月31日。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有关专家
表示，除了公约要求，我国禁止生产含
汞体温计，主要考虑到水银的强毒性与
不可降解性，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的危害远超传统测温工具的便利性。
专家介绍，汞是常温下唯一呈液态

的金属，易挥发成汞蒸气。一支标准水
银体温计含汞约1至2克，一旦破碎，汞
会迅速挥发，短时间内可使室内汞浓度
超标数倍甚至数十倍。吸入汞蒸气会
损害神经系统和肾脏功能，儿童、孕妇
对其更敏感，可能导致发育迟缓、胎儿
畸形等不可逆伤害。

此外，汞不会在环境中自然降解，
而是会通过“食物链富集”不断累积，对
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破坏。例如，土壤或
水中的汞会被微生物转化为毒性更强
的甲基汞，被鱼类吸收后，浓度会逐级
放大，最终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对整个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体温计主要有
电子体温计、耳温枪、额温枪等。对于
消费者来说，水银体温计使用也存在诸
多不便，如显示的数字字体很小读取不
便，每次使用前都要先甩动体温计恢复
原位，而且容易破碎造成安全隐患。但
是，有消费者担心，水银温度计、耳温
枪、电子体温计，量体温到底哪个最准？

业内专家表示，在正确使用的情况
下，电子体温计准确性很高，可以满足
日常需要，而且比水银体温计要安全。
电子血压计因其操作简单、便于携带，
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这类产
品有着数字显示清晰、操作简单、安全
性高的优势，适合不同人群广泛使用。

据新华社


